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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1466 弄红星美凯龙总部 B 座南楼 3 楼会议中

心，基于上海市疫情防控规定要求,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通过通讯方式参会。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864,275,227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89,053,7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 275,221,4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5.773847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45379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6.32005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车建兴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4人，以通讯方式出席 14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4人，以通讯方式出席 4人；
3、 董事会秘书邱喆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20,010 0.000773 39,900 0.001541

H 股 265,647,070 96.521201 0 0.000000 9,574,401 3.478799

普 通 股
合计： 2,854,640,916 99.663639 20,010 0.000698 9,614,301 0.335663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20,010 0.000773 39,900 0.001541

H 股 265,647,070 96.521201 0 0.000000 9,574,401 3.478799

普 通 股
合计： 2,854,640,916 99.663639 20,010 0.000698 9,614,301 0.335663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59,910 0.002314 0 0.000000

H 股 265,647,070 96.521201 0 0.000000 9,574,401 3.478799

普 通 股
合计： 2,854,640,916 99.663639 59,910 0.002091 9,574,401 0.33427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59,910 0.002314 0 0.000000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 通 股
合计： 2,855,109,966 99.680015 59,910 0.002091 9,105,351 0.317894

5、 议案名称：公司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止年度报告及年度业绩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20,010 0.000773 39,900 0.001541

H 股 265,647,070 96.521201 0 0.000000 9,574,401 3.478799

普 通 股
合计： 2,854,640,916 99.663639 20,010 0.000698 9,614,301 0.335663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20,010 0.000773 39,900 0.001541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 通 股
合计： 2,855,109,966 99.680015 20,010 0.000698 9,145,251 0.319287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18,309,229 99.949387 59,910 0.050613 0 0.000000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通股合
计： 384,425,349 97.671372 59,910 0.015221 9,105,351 2.313407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7,805,879 99.997685 59,910 0.002315 0 0.000000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 通 股
合计： 2,853,921,999 99.679882 59,910 0.002092 9,105,351 0.318026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20,010 0.000773 39,900 0.001541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 通 股
合计： 2,855,109,966 99.680015 20,010 0.000698 9,145,251 0.319287

10、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59,910 0.002314 0 0.000000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 通 股
合计： 2,855,109,966 99.680015 59,910 0.002091 9,105,351 0.317894

1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588,993,846 99.997686 20,010 0.000773 39,900 0.001541

H 股 266,116,120 96.691628 0 0.000000 9,105,351 3.308372

普 通 股
合计： 2,855,109,966 99.680015 20,010 0.000698 9,145,251 0.31928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468,081,0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16,130,478 99.9484 20,010 0.0172 39,900 0.0344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116,130,478 99.9484 20,010 0.0172 39,900 0.0344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 司 2021 年 度 利
润分配预案 115,875,822 99.948325 20,010 0.017260 39,900 0.034415

7 关 于 公 司 2021 年
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115,875,822 99.948325 59,910 0.051675 0 0.000000

9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2 年 度 财 务 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15,875,822 99.948325 20,010 0.017260 39,900 0.034415

10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的议案

115,875,822 99.948325 59,910 0.051675 0 0.000000

11
关 于 变 更 公 司
2022 年 度 内 部 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15,875,822 99.948325 20,010 0.017260 39,900 0.03441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7、议案 8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红星美凯

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车建兴、郭丙合、车建芳、蒋小忠、陈淑红对议案 7回避表决，潘宁对议案 8 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旭峰、李潇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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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 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 资金来源、回购价格区间、股份用途及回购期限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且不超过人

民币 3亿元（均包含本数）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 11.04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公司 A 股
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
购期限为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 相关股东不存在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暂无于未来 3 个

月、未来 6个月减持公司 A 股股份的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如下不确定性风险：
1、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实

施的风险；
2、 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未转让股份将被依法注销；
3、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的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无法
顺利实施、或者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4、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
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支持上
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7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定了本次回购方案，具体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
2022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回购公司

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本次回购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持续发展的信心和内在投资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进一步建立、健

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为股东创造长远持续的价值，并综合考虑公司近期股票二级市场表现，结合公
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公司拟进行本次回购。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价格的上限为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决议日的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 A 股

股票交易均价 7.36的 150%，即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1.04元/股。
若公司在本次回购期内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本次回购的价格区间。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1.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股份将

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按照回购资金上限人民币 3 亿元、回购 A 股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 11.04 元/股测算，公司本次回

购股份数量为 27,173,913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4,354,732,673股的 0.62%。
（六）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本次回购的期限为自本次回购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上述期限内回购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

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 A 股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回购方案将在

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公司不会在法规要求禁止回购股份的期间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八）预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预计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及现有股权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假设极端情况下，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用于上述用途，则

未转让股份将被依法注销（以下简称“注销情形”）。
（九）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重大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135,187.54 百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77,656.32 百

万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民币 53,981.79百万元。
若本次回购资金上限人民币 3 亿元全部使用完毕， 根据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测

算，本次回购股份耗用的资金约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为 0.22%，约占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
为 0.56%。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盈利能力、财务状况、研发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及未来发展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亦不会影响公司
的上市地位。

公司全体董事已经出具《关于公司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合理性及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本次回购方案后一致认为： 本次回购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

景的信心，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回购方案设计合理，具备可行性、必要性和合理
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的具体内容请
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红星美凯
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十一）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 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
及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控股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控股”）
通知，红星控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68,880,000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 减持计
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已分别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问询函并获得回复：
高级管理人员蒋小忠先生、邱喆女士、刘源金先生、李建宏先生、席世昌先生均在本次回购期间存

在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
布的《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自愿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编号：2022-032））。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做出本次回购决
议前 6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前述股东在其减持前未获悉本次回购方案的相关信息，
与本次回购方案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行为。

（十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暂无于未来
3个月、未来 6个月的减持计划的说明

公司已分别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出
问询函并获得回复：

截至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日（2022 年 4 月 24 日），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暂无于未来 3个月、未来 6 个月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暂无于未来 3个月、未来 6个月减持公司 A 股股份的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公司将在披露回购股份结果公告

后三年内完成转让。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届时公司会依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公司减

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若发生注销情形，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事宜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根

据本次回购方案确定具体实施时间、回购价格和数量等；管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
账户，以及其他虽未列明但与本次回购有关且所必须的事项。

三、回购方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回购方案可能面临如下不确定性风险：
（一）若本次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则存在本次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

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则未转让股份将被依法注销；
（三）若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本次回购方
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则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四）本次回购方案不代表公司将在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
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如出现相关风险导致公司本次回购方案无法实施，公司将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履行
相应的审议和信息披露程序，择机修订或适时终止回购方案。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专用证券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B884919292
（二）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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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0817号总行大厦四楼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132,180,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75.714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黄家栋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名，出席 13名；
2、 公司在任监事 8名，出席 6名，监事李文峰、宋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2、 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3、 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4、 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7,700 99.9887 294,000 0.0093 58,400 0.0020
5、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6、 议案名称：《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6,500,231 99.9231 292,900 0.0641 58,400 0.0128
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8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400 0.0020
13、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选举董彦岭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外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6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600 0.0020
13.02议案名称：选举范天云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股东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131,828,600 99.9887 292,900 0.0093 58,600 0.002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齐鲁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案》

1,100,039,642 99.9679 294,000 0.0267 58,400 0.0054

5
关 于 聘 请 2022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1,100,040,742 99.9680 292,900 0.0266 58,400 0.0054

6
《齐鲁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2021
年 度 关 联 交 易
情况报告》

1,100,040,742 99.9680 292,900 0.0266 58,400 0.0054

7
关于 2022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预 计 额 度 的 议
案

201,464,589 99.8259 292,900 0.1451 58,400 0.029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 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 7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该议案的关联股东澳洲联邦银行、济南

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兖矿能
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济南西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济钢集团有限公司、日照
济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三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奇盛数码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关联自然人股东等已回避表决。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大股东相关情况的评估报告、《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
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海峰、芦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齐鲁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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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0817 号总行大厦四楼二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3名，实际表决董事 13名。会议由黄家栋董事长主持，监事列
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向山东城商行合作联盟增资的议案》
本行拟参与山东省城市商业银行合作联盟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拟出资金额 10,488.66 万元，增资

后持股比例由 8.60%提升至 13.43%，为其第一大股东。 同意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增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葛萍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修订《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层信息报告制度》的议案
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结合本行经营发展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本行修订了高级管理
层信息报告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2024年科创金融发展规划》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科技创

新的重大决策，把握济南市建设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机遇，做强科创金融特色品牌，本行制订
了 2022-2024年科创金融发展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1665 证券简称：齐鲁银行 公告编号：2022-021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2年 5月 20日在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10817 号总行大厦四楼二会议室
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 9名，实际表决监事 9名。 会议由李九旭监事长主持。 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调整后的各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1.提名委员会
主任：董彦岭
成员：李九旭、朱立飞、李文峰、范天云、徐建国
2.监督委员会
主任：李文峰
成员：朱立飞、董彦岭、范天云、宋锋、吴立春、高爱青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3096 证券简称：新经典 公告编号：2022-026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5月 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 5号楼 1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5,662,7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0.3810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负责召集，董事长陈明俊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唐杰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薛蕾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610,741 99.9456 18,640 0.0194 33,400 0.035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336,341 99.6587 18,640 0.0194 307,800 0.3219

3、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336,341 99.6587 18,640 0.0194 307,800 0.3219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336,341 99.6587 18,640 0.0194 307,800 0.3219

5、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批公司对外捐赠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211,760 99.5285 143,221 0.1497 307,800 0.3218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370,541 99.6945 17,840 0.0186 274,400 0.2869

7、 议案名称：续聘 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336,341 99.6587 18,640 0.0194 307,800 0.3219

8、 议案名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337,141 99.6595 51,240 0.0535 274,400 0.2870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28,581 28.2582 52,040 11.4368 274,400 60.3050
10、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008,581 94.8470 52,040 0.8214 274,400 4.3316

11、议案名称：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95,211,760 99.5285 143,221 0.1497 307,800 0.321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85,901,93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8,387,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1,081,207 78.7221 17,840 1.2989 274,400 19.979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4,800 21.2014 17,840 78.7986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076,407 79.6862 0 0.0000 274,400 20.3138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审批公司对外捐
赠相关事宜的议案

9,170,866 95.3125 143,221 1.4884 307,800 3.1991

6 公 司 2021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案 9,329,647 96.9627 17,840 0.1854 274,400 2.8519

7 续 聘 2022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9,295,447 96.6073 18,640 0.1937 307,800 3.1990

8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9,296,247 96.6156 51,240 0.5325 274,400 2.8519

9 关 于 预 计 2022 年 度 日 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28,581 28.2582 52,040 11.4368 274,400 60.3050

10
公司 2022 年度董事 、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
方案

6,008,581 94.8470 52,040 0.8214 274,400 4.331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9和议案 10 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关联股东陈明俊、陈李

平、黄宁群、薛蕾、大方文化传播（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聚英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六位关联股东合计持有 95,207,760 股表决权，上述关联股东已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过
程中回避表决。

议案 9涉及关联交易，有关关联股东依法回避表决。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28,581股，占参与
表决总股数的 28.2582%；反对 52,040 股，占参与表决总股数的 11.4368%；弃权 274,400 股，占参与表
决总股数的 60.3050%。 议案未通过。

议案 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齐伟、任雯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1 日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二零二二年五月

致: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公司其他公告一并提交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公告。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
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
法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二十日以前于证监会指定网站以公告方式通知各

股东。 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
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和联系电话。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
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东城区花园胡同三号 5 号
楼 1层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 2022年 5月 20日至 2022年 5月 20日。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
上午 9:15至 9:25，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于 2022年 5月 20日上午 9:15至 2022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95,662,78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8.8681%，其中：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

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95,207,7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5881%。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在网络投票的规定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55,0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800%。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为部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律师。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因此本所

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前提下，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以及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议案 9《关于预
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未审议通过，审议通过的议案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见证律师：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吴小亮 齐 伟
________________

任雯钰
2022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605151 证券简称：西上海 公告编号：2022-038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参加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相关注意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2022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了《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31）、《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原定以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于 2022 年 5 月
26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恒裕路 517号 2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由于上海市目前正
处于巩固新冠肺炎疫情清零成果阶段，根据政府部门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原召开地点所在区
域已实行封闭管理。 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最大限度保障股东、股东代理人和其他参会
人员的健康安全，同时依法保障股东合法权益，公司对疫情防控期间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调整，现特别提示如下：

一、建议 A 股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保护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身体健康，减少人员聚集，降

低感染风险，建议 A 股股东优先选择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二、调整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通讯方式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在会议召开地点设置现场会议，故现场参会方式调整为

通讯方式。 拟以通讯方式参会的 A 股股东须在 2022年 5月 25日下午 3点前通过向公司发送电子邮
件的方式（邮箱地址：servicesh@wsasc.com.cn）进行登记注册,登记注册的股东需同时通过电子邮件提
供与现场会议登记要求一致的资料或文件。 因公司同时在针对股权激励相关议案公开征集委托投票
权，故请登记注册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在邮件标题中注明“登记注册参加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字样。未在截止时间前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将无法以通讯方式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
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将以回复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成功登记注册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
供以通讯方式参会的接入方式， 请获取会议接入方式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勿向其他第三人分享接入
信息。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等其他事项均不变。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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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
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一）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西上海汽车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西上海汽车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及《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

（二）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内部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公司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2年 5月 9日至 2022年 5月 18日，共计 10天。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张贴。
4、反馈方式：以书面方式或邮件反映情况等方式收集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现公示期已满，在公示时限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三）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

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
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并结合监事会

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以下情形：

1、最近 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公司（含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前述激励对象对公司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
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三）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
起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公司本次《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上海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0 日


